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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一二０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0 分 

二、地      點：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  持  人：吳副主任委員宗錤                     紀錄：黃愛婷 

四、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五、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一一九次委員

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洽悉備查。 

六、報告案： 

(ㄧ)「元方建設新竹市民主段 845 地號店鋪、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

市設計審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洽悉追認。     

七、審議案：  

(一)「惠昇建設新竹市國道段 1108 等 4 筆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

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1) 請補充綠覆率檢討之相關圖說。 

(2) 本案兩棟建築之棟距較近，請考量其採光及通風問題，並

補充建築物之風洞試驗相關資料。 

(3) 請確實檢討日照分析，以免影響鄰房之採光。 

(4) 有關 P.6-1-10 所載「…基地內部路口等候空間足夠(可儲

車長度約 8m，約可容納 3 輛小客車)，…」乙節，其長度未

符實際規定，請予以修正。 

(5) 請研擬垃圾清運處理之動線及相關計畫。 

(6) 請研擬防救災之動線及相關計畫（含消防車、救災車等作

業空間)。 

(7) 有關停車獎勵乙節，請確實調查鄰近周邊需求及評估住戶

所需數量，依規核算數量，並評估分析對周遭環境之衝擊，

予以研擬相關管理計畫（含收費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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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案帶狀式開放空間之規劃，應與周邊鄰地及道路有其連

續性。 

(9) 本案請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全面檢核並予

補充相關圖說。 

(10)有關基地面臨世傑路側之帶狀式開放空間景觀綠化，請依

該計畫之相關設置標準種植行道樹。另本案建議採複層式

植栽綠化處理，並應考量喬木樹徑間距，以免影響植栽生

長。 

(11)有關基地之後院種植南天竹部分，請考量後續維管問題，

另請確認該剖面詳圖植栽高度。 

(12)本案社區開放空間、人行步道之設計，請與基地南側之公

園及學校有所呼應。 

(13)有關植栽配置地點，應依該處之日照量慎選樹種。 

(14)本案基地北側開放空間之規劃，建議將鄰地之開放空間規 

劃一併套繪，納入整體考量處理。 

(15)交通處意見： 

              ○1 交通影響 

                A.P.6-1.3 請補充交通量調查日期、時間，另調查資料

表 1.6 及表 1.7 假日與平日數值相差極小（相對於轉

向資料），請查證資料是否誤植。 

                B.基地周邊路口於營運期間是否達到設置號誌條件應依

「交通工程手冊」之相關規定檢討。 

                C.營運期間基地進出動線圖說似過於簡略，主要進出方

向（含高速公路）均請納入圖說標示。 

              ○2 停車規劃 

A.未見機車之停車需求分析（請引用相關數據分析，非

以法定要求作為運輸需求），請補充。 

B. P.8-1.3 連通至機車停車空間之坡道建議以優於 1：8

之坡度規劃。 

C.P.8-1至 P.8-1.3 停車場地面層及各樓層間均請補充

標明警示設施於圖面。 

D.P.8-1.4 請敘明基地西南側地面規劃進出指引箭頭之

意涵。 

E.基地臨停需求應納入內部化處理，「基地臨道路處」均

應規劃為禁止臨時停車紅線，請補充於圖說及報告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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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停車獎勵 

                A.仍未見評估規劃停獎車位之必要性分析，考量本案停

獎格位數達 96 格，請補充基地周邊 300 公尺現況停車

需供之調查資料。 

B.仍未見停車場內停獎之停車動線指引設施（例如停車

後如何步行出停車場之導引標誌），請加強並補充於圖

說。 

(16)都市發展處意見： 

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庭院規定 (最小前院深度 4m，最

小後院深度 1.5m）乙節，經查實設最小後院深度不符，請

修正並請於圖面標示尺寸。 

2.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 

(二)「親嘉開發新竹市長春段 1407 等 2 筆地號店舖、集合住宅新建工

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1) 請確實檢討日照分析，以免影響鄰房之採光。 

(2) 有關停車獎勵乙節，請確實調查鄰近周邊需求及評估住戶

所需數量，依規核算數量，並研擬停車獎勵之管理計畫。 

(3) 請檢核本基地之結構系統穩定性，並評估地震產生時之位

移及平均載重問題，予以規劃相關耐震設計。 

(4) 有關臨時停車部分，請一併納入內部需求考量。 

(5) 請補充說明外廊、人行舖面、植栽與立面曲線之介面關聯

性。 

(6) 有關透視圖所示陽台綠化部分，於各層平面圖(陽台)並未

見妥適規劃，請予確認補充說明。 

(7) 本案設置游泳池乙節，因涉及公共安全及管理維護問題，

請研擬相關安全措施及管理計畫(含救生員)，並規劃更衣

室及相關置物空間。 

(8) 地下車道出入口處(鄰路側)之兩棵行道樹，請予以移除或

改採灌木設計，以免影響行車視線。 

(9) 有關自行車停車區與地下室車道及垃圾處理動線交滯，易

肇致安全問題，請考量另擇他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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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案梯廳規劃略顯較小，請評估逃生安全需求酌予增大。 

(11)建築外觀建材色彩略顯黯淡，建議採以較明亮色系。 

(12)請研擬垃圾清運處理之動線及相關計畫。 

(13)有關於人行道設置相關設施，建請仍應考量保持其暢通性。 

(14)開放空間多處花台係採曲線設計，請補充說明與人行道舖

面之介面處理。 

(15)兒童遊憩區應考量安全問題，予以留設適當嬉戲之迴轉緩

衝空間。 

(16)有關人行道種植阿勃勒乙節，請評估該處日照量是否影響

其成長。 

(17)有關無障礙停車位之規劃，建議統一設置於地下一層。 

(18)有關風力產生之電力估算乙節，請再予核算確認。 

(19)交通處意見： 

              ○1 交通影響 

A.請補充交通量調查日期、時間及尖峰時間。 

B.營運期基地周邊路口是否達到設置號誌條件應就「交

通工程手冊」之相關規定進行研討。 

              ○2 停車規劃 

                A.未見機車之停車需求分析（請引用相關數據分析，非

以法定要求作為運輸需求），請補充。 

B.P.6-1 至 P.6-3 停車空間之地面指向線請依「道路交

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規定繪設，請修正。停車

場地面層及各樓層間均請補充標明警示設施於圖面。 

C.P.6-3 請註明機車道之留設寬度，供雙向通行者應維

持 2.4 公尺以上淨寬。 

D.基地臨停需求應納入內部化處理（含店舖部份），「基

地臨道路處」均應規劃為禁止臨時停車紅線，請補充

於圖說及報告書中。 

E.本案開發完成後之停車空間（含臨停需求等）應滿足

自身需求並基地內部化，未來不得以停車空間不足為

由向本市交通相關單位申請開放路邊停車；仍未見納

入買賣公約及管理公約內，請補充。 

              ○3 停車獎勵 

                A.P.5-9 基地周邊停車供給尚大於需求，應再說明申請

獎勵停車之必要性。 

B.請補充停獎格位獨立人行出入口之規劃及其管理方

式，以利公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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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停車場內停獎之停車動線指引設施（例如停車後如何

步行出停車場之導引標誌）請補充配置位置，並補充

於圖說。                                                                                                                                           

(20)業務單位意見： 

              ○1 法定機車車位(每一住宅單元應至少設置一機車停車

位，集合住宅 120 戶)填載有誤，請修正。 

              ○2 有關離街裝卸場乙節，應勾選非住宅及非辦公室使用總

樓地板面積未達 2,000 平方公尺者，免設裝卸車位，請

修正。   

2.請檢送修正通過後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及

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辦理備查。 

(三)1.「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之一般開發區回饋捐贈時，涉及採土

地或代金回饋方式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請業務單位先予內部研議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  

2.「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之一般開發區回饋捐贈時，其涉及採

以繳交代金之 LP 值認定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本案請依下列意見修正後，再提送下次委員會會議確認。 

(1) 本案請納入「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通盤檢討修正。 

(2) 有關本案 LP 值計算方式，考量該都市計畫發布時之狀況，

故經提送 93 年 9 月 8 日第 25 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本次

會議廢止前述決議，並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3) LP 值之計算原則如下： 

    ○1 如申請基地已有毗鄰土地且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相

同)者，以該毗鄰土地之地價區段計算。 

    ○2 如申請基地無毗鄰土地且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相同)

者，以離申請基地之 2 宗使用性質相同(使用分區相同)

之土地地價區段平均之。 

    ○3 如依前開二點方式計算之LP值小於申請基地之當年公告

現值時，則仍應以申請基地之當年公告現值為準。 

    ○4 計算結果仍宜由「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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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業務單位彙整已辦理開發之地號資料予地政事務所，俾 

利更新土地公告現值。 

(四)有關由工務處查核通過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提報委員會追認作業 

程序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本案請考量簡政便民原則，仍請工務處依「新竹市都市設

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辦理。 

(五)有關「新竹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折繳代金實施辦法」草案審議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本案法律位階之適用及法源依據尚有疑義，且尚未簽會本

府相關單位表示意見，請業務單位研擬完整架構，並釐清

上述疑義修正後，再提送委員會審議。 

八、散會：下午 1 時 15 分。 


